
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

悬赏执行公告 

为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及线索，有效的执

行生效法律文书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

六十六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

的规定》第二十一条、二十二条之规定，特发布悬赏执行公告

如下（人数多可列表）： 

执行案号：（2021）粤 0306 执 17109 号。 

执行依据：（2020）粤 0306 民初 8585 号民事判决书。 

涉案标的：465000.0 元及利息。 

被执行人（基本信息）：陈晓芳，女，1970年 09 月 04 日

出生，汉族，住址广东省博罗县石湾镇圩镇红卫街 112 号，居

民身份证号码 51022419700904192X。 

未履行标的金额为 465000.0 元及利息。 

凡向本院举报被执行人藏匿住处使本院找到被执行人的，

及举报被执行人有效财产线索（不含本院已经掌握的财产线索）

并执行到位的，按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 8%予以奖赏。  

本院郑重承诺：对提供财产线索的人员身份及其提供线索

的有关情况予以严格保密。严禁举报人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

举报线索。 

  特此公告。 

  举报联系电话：0755-27805837、0755-27805993(工作日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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